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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横向人格否认案件裁判依据未明确统一，实务中法官对关联公司能否适用人格混同存在困惑。背后原因

是裁判依据的缺失。横向人格否认案件的主要行为类型为人格混同，认定关联公司人格混同的关键在于

财产混同。不论表现出的行为类型是人格混同亦或是过度支配与控制，关联公司人格否认行为要件判断

背后的实质逻辑是公司的决策自主性受不当影响，公司行为和决策不再以公司独立利益为导向。作为侵

权纠纷，“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损害结果应当是适用横向人格否认的实质因素，但是在司法实践中，

法官并未普遍重视结果要件的审理，由此可能导致对债权人的不当倾斜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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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sis for adjudication of horizontal personality denial cases has not been clearly standardized, 
and judges in practice are confused as to whether associated companies can apply personality 
mixing. The reason behind is the lack of adjudication basis. The main type of behavior in horizon-
tal personality denial cases is confusion of personality, the key to recognizing the confl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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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ity of alliliates is the property commingling. Regardless of the type of behavior shown is 
personality mixing or excessive domination and control, associated company personality denial 
behavior elements behind the judgment of the substantive logic of the company’s decision-making 
autonomy is unduly affected, the company’s behavior and decision-making is no longer guided by 
the company’s independent interests. As a tort dispute, the damage result of “seriously harming 
the interests of creditors” should be the substantive factor for the application of horizontal per-
sonality denial, but in judicial practice, judges do not generally pay attention to the trial of the re-
sults of the elements, which may lead to improperly tilted protection of cred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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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公司法》以公司法人独立地位、股东有限责任为主要原则，以公司法人人格否认为例外。公

司法人人格否认适用中最为传统、最为典型的情形是纵向人格否认，此时，法律义务由公司转移到了股

东身上，其结果就是股东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关联企业应运而生，改变

了交易模式，产生规模效应，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法人人格否认理论也随之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不限

于否定股东的有限责任，而是对股东控制下的子公司或者关联公司否定独立地位、共同承担连带责任的

扩张适用，这就是关联公司之间的横向人格否认。 
在我国现行《公司法》下，虽然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发布 15 号指导案例和《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

会议纪要》(“《九民会议纪要》”)第 11 条第二款的形式，对横向人格否认制度的司法适用提供裁判指

导，但是横向法人人格否认始终面临着裁判依据缺失的问题。2022 年 12 月，全国人大法工委发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明确涵摄了关联公司之间人格否认的情形，是对法人人格否

认情形的扩大适用，具有填补立法空白的重要意义。但是，上述新增条文稍显抽象，难以操作。因此，

我们对《九民会议纪要》发布后的关联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司法审判实践进行实证研究，以期对进一步

构建、完善横向法人格否认制度贡献微薄之力。 

2. 裁判依据尚不明确统一 

一项对 2020 年初至 2022 年底的 157 个关联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案例的研究表明[1]，关于横向人

格否认案件的裁判依据，主要有三类情况。 
第一类情况，法院在裁判文书正文中明确阐明法律依据，被援引的法律依据主要包括：参照适用《公

司法》第 20 条第三款，或适用《公司法》第 20 条但不明确到款，或适用《公司法》第 3 条第一款，少

部分案件还援引了《民法总则》/《民法典》第 6 条、第 7 条规定的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裁判。 
第二类情况，法院在裁判文书主文部分不明确阐明法律依据，而是在“本院认为”部分，通过援引

最高院发布的 15 号指导案例的裁判要旨，或《九民会议纪要》第 10、11 条的内容，或法人人格否认的

法理进行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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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类情况，法院直接在“本院认为”部分阐明横向人格否认目前不具有法律依据，此类判决书共

有 10 份，因此这 10 份判决书中法院均未认定关联公司之间构成人格混同。 
由此可见，目前横向人格否认案件面临着裁判依据不明确、不统一的困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

了实务中法官们对关联企业能否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以及如何认定关联企业人格混同，同样也是

存在迟疑和困惑。 

2.1. 参照适用《公司法》第 20 条第 3 款 

在四川泰来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等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成都办事处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中，一

审判决试图将案件向《公司法》20 条第三款的构成要件上靠近，判决中出现“沈华源以其对公司的控

制权，利用公司独立人格来逃避债务，违背了法人制度设立的宗旨……”而判决中提及的都是 20 条第

3 款所独有的要素，可见一审判决不能把 20 条第 3 款作为法律依据，将事实涵摄于法条的构成要件，

其中的纠结不难看出。二审判决搜寻《民法通则》中的基本原则作为裁判的依据，没体现一审判决中

的这一倾向。二审只指出三个公司财务混同难以区分，而不再强调股东“滥用对公司的控制权”和“利

用公司独立人格”。在对人格混同的关联企业进行人格否认时，并不能够直接适用公司法第二十条[2]。
《公司法》第二十条中的情形其实只是滥用公司独立人格行为的一种。滥用公司法人格而被适用法人

人格否认的行为实际上包括两种，在股东利用公司独立人格摆脱义务以外，第二种行为是公司法人格

的形骸化。在公司法人格形骸化的情况下，“股东出资组建公司事并没有考虑公司制度建设的适配度

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性，而只是把自己获取利益最大化作为根据”，因此母子公司、姐妹公司之间

在人员构成、经营业务和财产归属上混为一体，“资产不分、账簿混合、人事交叉、业务混同，甚至

注册地、营业地、银行账户、宣传手册都是一模一样的”，这就导致外界根本无从区分哪一个是独立

的法人主体。人格混同使得关联企业公司法人格形骸化，该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它的理论基础是企业

整体说。因而当关联公司的独立性被否定，这些本是独立的公司被作为一个公司对待，承担连带责任，

而关联公司背后操纵的股东则并不需要对公司债务负责。然而，在我国公司法中，虽然引入了法人人

格否认，但并没有对公司法人格形骸化这种行为进行规定。因此，也就无法找到人格否认行为涵摄到

《公司法》中的具体条文。在司法实务中，关联企业因人格混同而被否认法人独立地位时，不能直接

适用《公司法》第二十条。 
但最高人民法院 15 号指导案例出现明显转变，判决对可以参照适用《公司法》20 条第 3 款作出示

范。参照适用属于类推使用。类推适用是指对于法无明文规定的争议案件，将 A 案件的明文规定比附援

引到法律未设规定的 B 案件上。有观点认为，15 号指导案例不该类推适用 20 条第三款，因为 15 号案例

与应适用 20 条第三款的案形存在相异之处。被告之间的关联性来看，前者中的三个被告之间并没有相互

出资，而后者是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前者是被告的财务、业务、人员不能做出区分，后者是股东利

用公司法人人格和有限责任，逃避债务。而 15 号判决的结果也与《公司法》该款的法律效果存在差异。

他们所规定的承担责任的主题相同。所以，类推适用并不妥当[3]。 
笔者认为类比适用《公司法》20 条第 3 款合理。类推适用不同于扩张解释，它在满足立法宗旨的情

况下，可以超越法律条文本身的意思而创造出新的规范。类推适用的前提是对制定规范的目的进行探究，

然后确定是否能够以“相同的规范目的”为基础，进行类推。对于《公司法》第 20 条第 3 款，我们也必

须先对其立法意图进行探讨。前文的数据统计显示，将《公司法》第 20 条第 3 款作为横向人格否认的法

律依据，是我国法院在多年的司法实践中所取得的多数意见。 
类推适用乃“相类似案件，应为相同处理”，依逻辑三段论推导而成。把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中的主

体扩展到关联企业是有道理的，因为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产生的后果与关联公司实施滥用行为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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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致的。关联企业之间转移资产、逃避债务的行为与股东对债权人侵害所造成的损害并无差异。这也

满足类推适用的法理基础，即 A 案件与 B 件相类似。 
对此，关联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和顺向人格否认制度的差别，主要在概念上。区分可以分清不同的

责任主体，两者在法理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鉴于目前我国关联公司数量众多且独立性很难保证，关

联企业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不违背法律本意。可见，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扩到关联企业并非任意

主张，属于在法解释学的指导下，对公司法法理做出解释的结果[4]。 

2.2. 适用《公司法》第 20 条 

《公司法》第 20 条第 1 款是后两款的法理依据，规定了股东对公司承担的责任，对其他股东承担的

责任，对债权人承担的责任。紧跟着的第二款是股东对前两个主体的赔偿责任，第 3 款继续规定对第三

个主体的连带责任。所以，数据中提到的判决书实际适用的是 20 条第 1 款。有学者认为，只要股东对公

司的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滥用，无论是旧情形，还是新情形，都可以在本款中尽心规制[5]。然而，

该款没有规定明确的法律后果，判决的焦点在于，当之间关联公司人格混同时，是否应该否定混同的关

联公司的独立人格，这个问题不能用对股东义务的解释来处理，无论对 20 条第 1 款做何种解释，都无法

得出关联公司所负担的义务的结论。比较而言，20 条第 3 款是对公司丧失独立人格后法律后果的规定，

通过探求法律本意，对比两种案件在实质的共通之处，通过类推解释的方法，关联公司可得适用该款。

因此，关联公司不应适用《公司法》第 20 条第 1 款。 

2.3. 适用《公司法》第三条第 1 款 

有学者认为，公司法第三条第 1 款的规定是对法人财产独立的一个单独条款。法人人格独立主要表

现在财产的独立，当财产混同，法人人格即不存在，也就无法承担责任。由于关联企业失去独立地位与

公司法制度以及法人设立的目的背道而驰，与之对应地它也该承担对失去人格后的后果。所以，将该款

用于否认关联企业法人人格，也恰当[6]。笔者认为适用《公司法》第三条第 1 款应辩证看待：其一，该

款不适合用作认定关联公司人格否认的裁判依据。该款的性质一般性条款，是对部门法的原则性规定，

当同一法典对法律关系有具体规定时，裁判依据就适用具体条款，这是法律适用的基本要义。鉴于《公

司法》第 20 条第 3 款已经为我们提供解决路径，不必舍本逐末适用、参照适用该法第三条第 1 款。其二，

若在论证时使用《公司法》第 3 条第 1 款并以此开展事实证据与法律依据的论述，则是对法人人格否认

证成的加强因素。 

3. 关联公司人格否认行为要件的类型化 

尽管对关联公司没有特别的刺破规则，但是，笔者发现，由于关联公司自身的特殊性，法院在考量

相关构成要素时，表现出几个重要的特点。我国案例的行为要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人格混同和过

度支配与控制。《九民纪要》对这两种情况进行了规定，本文结合实证检验，对这两个因素进行探讨。 
本文发现，在大部分情况下，人格混同都是被提到的，并且仅此一项就常常引起人格否认。人民法

院认定人格混同，主要涵盖财务混同、业务混同、人员混同三种类型。最常见的就是财务混同。 

3.1. 必要说明 

应当指出，本文有别于英美法进行分类的文献。本文并未将“资本显著不足”“欺诈或不当行为”

囊括进来。一方面“欺诈或不当行为”的表述太过笼统，公司人格否认中的任意一种情况都存在欺诈

或不当行为，其它并没有揭示出公司人格否认的真实理由；另一方面，“欺诈或不当行为”一词起源

于英美法上，是基于一般民事环境下的“欺诈或不当行为”而进行的规制[7]，但这并不能完全解释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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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的“欺诈或不当行为”的特殊性质。除此之外，比较法上的“资本显著不足”是指“注册资本显

著不足”[8]，与《九民纪要》中要求“投入与经营匹配”的资本充足不一样。后者实际上是资本维持

下的股东所负担的出资义务，并不需要以公司人格否认的方式加以追究。在比较法中，资本显著不足

很难单独作为公司人格否认的事由，一般都是与人员、财务等因素的一起判断[9]。在我国实践中，简

单地以“资本显著不足”来否认的案件情况很少。因此，不能仅简单地以“资本显著不足”而否定关

联公司的人格。 

3.2. 人格混同：核心要素 

本次实证研究数据说明，认定关联公司人格混同的关键在于财产混同，而不要求其他方面的混同因

素都具备，人员、业务等方面的混同通常都是财产混同的补强因素，场所混同仅是初步表征因素，影响

力最低。 
在涉及人格混同的案例中，我们对财产混同、业务混同、人员混同、场所混同各因素的影响力进行

分析。在 157 个案件中，我们对“人格混同”、“财产混同”、“业务混同”、“人员混同”和“场所

混同”在判决书中出现的频次进行统计，人格混同和财产混同都出现了 114 次，人员混同出现了 101 次，

业务混同出现了 85 次。 
初步来看，人格混同和财产混同出现的频次最高，且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财产混同是决定人格混同

的最重要因素。出现频次较高的依次是人员混同和业务混同。 

3.2.1. 财产混同 
具体在财务混同的类型上，通常包括：交叉下单、交叉付款、开票、收货等交叉履行合同；公司之

间存在大量资金往来缺乏正当理由；公司之间账簿、账户混同，或者两者之间不当冲账；使用公司资产

未作财务记载。其中交叉履行合同是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因为此种情形是债权人最容易举证

的情形，债权人应当重点搜集相关证据进行举证。其余三种情形通常需要通过关联公司的银行流水、会

计账簿等进行审计才能体现，作为公司外人的债权人常常难以举证，只有在提供了初步证据后说服法庭，

由法庭依职权调查取证。此外，财务混同中交叉履行合同的高发性也再次说明了为什么业务混同是财务

混同因素之外其次需要的重点考量的因素。 

3.2.2. 业务混同 
这一点是指关联公司从事同一种经营活动，在经营过程中关联公司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就像履行同

一份协议的过程中，有时是 A 公司实施的，有时又尤 B 公司进行，这样使得协议的对方当事人不能区分

出最终是在和哪家公司进行交易。 
但是一些判决书在对业务混同的本质特点与边界上存在想当然的情况，最常见的情况是把两家公司

的营业范围相同或有重合当做业务混同。这可能是受到了 15 号指导案例的影响。在江苏省高院的二审判

决中，法院对三家公司构成业务混同的事实证据进行了详细的说理。但 15 号指导案例简化为三个关联公

司从事相同业务，共用经销手册、经销协议，对外宣传是共用信息。这种的简化的裁判理由容易引起误

解：关联公司的营业范围一样或有重合，协议文本相同，对外宣传信息相同，甚至只要具备以上情形之

一的就足够认定业务混同。实践中，一个集团旗下的关联公司往往在同一个行业，也可能是上下游公司，

所以对外连带着一起宣传也是很正常的事。如果把这一情况归结为业务混同，则不但背离交易习惯，而

且会偏离人格混同的实质，造成人格否认的滥用。业务混同的本质应该是因为公司经营的行为不加区分，

从而导致公司间界限模糊。因此，要确定它的性质，必须对表象进行仔细观察，对构成要件严格把控，

理解概念，通过协议、资金流水和业务往来等证据全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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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人员混同 
根据前述的研究可知，人员混同的确定依据比较一致，也就是公司的股东、法定代表人、高级管理

人员有交叉任职的情形。人员混同，是人格混同认定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要素。我们认为出现这样的结果，

是因为债权人较为容易就人员混同情况进行举证，比如股东的重合和高管的交叉任职，但是此种表面的

关联关系并不能当然证明公司之间存在人格混同的情况，法院仍然要求债权人继续举证存在财务或业务

混同的情形。比如在(2021)苏 0581 民初 10769 号判决书中，法院认为：“虽然原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说明

二被告存在共用注册地址、经营范围相似、法定代表人重合及股东部分重合等情况，但上述情况仅能证

明二被告组织机构存在混同，双鹿公司通过严俊、汤丽华个人账户向原告支付货款，不足以证实二被告

之间财务混同，其经营范围相似也不足以证实二被告之间存在业务混同……原告的举证尚未达到二被告

法人人格混同可能性的合理怀疑程度。”在母子公司的组织中，母公司会在子公司安排高管，而股权投

资方处于维护自身利益也会任命管理人员去做被投资公司的董事，职业经理人会同时担任多家公司的法

定代表人和董事等。这些都是常见情形。 
在母子公司结构中，母公司会向子公司派出管理人员，而股权投资方则会指定自己的管理人员担任

被投资方的董事，或者是职业经理人同时担任多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监高等，这都是商业常态，这

些人在执行职务时使用了不同的身份，不能把这种情形归类为人格混同。除了法律规定或者协议约定对

公司人员的任职资格做出限制，公司间的交叉任职并没被规定在《公司法》的禁止性条款中。 

3.3. 过度支配与控制 

除了人格混同之外，在横向人格否认中还存在另一种行为方式，即过度支配和控制。过度支配和

控制的行为下，公司法人人格形骸化，不具有独立决策，自然也就不具有独立的公司利益。这种行为

类型对于法人人格的否定具有一击即中的显著效果，能让法官内心形成人格否认的确信。但是可以看

到，在 157 份判决书中，出现过度支配和控制行为的案件仅 17 件，可能的理由是在过度支配与控制的

行为类型中，比如不当利益输送、资产转移等，债权人几乎是处身事外的，无疑加大了债权人的举证

难度。 
在关联关系中进行的不正当的利益输送，一般是指将关联公司之一通过对外签订合同等方式形成的

利益向另一公司输送。控制者为自然人，设有多关联属公司时，那么还有可能在从属公司之间，对其进

行不当的利益输送。利益输送通常表现为资产的不当转移，比如无对价转移或无合理依据地转移。在(2020)
京 02 民终 2423 号判决书中，“长江公司清算组于 2017 年 3 月 15 日收到文昌市财政国库支付局汇入的

收地补偿款 30,227,320 元的次日全额转给卫中公司账户。卫中公司主张，依据其与长江公司于 2009 年 4
月 28 日签订的《还款协议书》，其对该土地享有权益，故收地补偿款归其所有。但是，因长江公司未依

据《还款协议书》的约定将该土地使用权变更为卫中公司名下，该协议书约定的以土地使用权折价清偿

债务的内容并未实际履行；且长江公司通过法院执行已清偿了所欠卫中公司债务。故卫中公司不能依据

上述《还款协议书》内容主张对该土地享有相应权益，长江公司向卫中公司转入的收地补偿款无任何合

同依据。2017 年 3 月，卫凯征既作为长江公司清算组的组长，同时又作为卫中公司持股比例 83.33%的股

东，在卫凯征的控制下，长江公司与卫中公司进行利益输送。” 

4. 被忽视的结果要件：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 

4.1. 对结果要件认定的现状 

有学者认为，15 号指导案例事实理由部分无法证明被告行为“严重损害”原告，只强调“人格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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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带过“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这对下级人民法院是一种负面引导，使下级法院误认为“严重损害”

并非是与“人格混同”同等重要的构成要件，或仅凭表面的事实就推定成立[10]。样本数据显示这一担心

并非多余。 
前述研究显示，这一担心是有必要的。在 157 份判决书案例中，108 份判决书中法官都未对债权是

否受损进行审查或论述。法院似乎认为，既然债务无法履行并且争议已经诉诸法院，那么债权人利益当

然严重受损，因而仅仅依据是否满足行为要件认定是否承担连带责任。上述 69%的判决书中，对于是否

给债权人造成严重损害的问题都未作任何讨论，可以看出“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这一结果要件并未得

到法院充分重视。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仍然有部分法院已经意识到“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这一结果要件在审查

横向人格否认时的实质影响效果。在法院对是否存在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这一结果要件进行审查的 49 份

案例中，法院认定损害债权的有 25 份案例，无一例外都突破了法人人格的独立性；在法院认定没有损害

债权的其余 24 份案例中，同样无一例外地都坚持了法人人格的独立性。由此可见，是否存在严重损害债

权人利益这一结果要件，实质性左右案件裁判结果。在上述行为要件中的财产混同因素的刺破率没有达

到 100%，原因就在于法院认为虽然原告举证证明了存在财产混同、人格混同的高度可能性，但是原告没

有举证证明其债权因此而受到了严重损害，因此法院没有支持其诉请。 
与“人格混同”行为要件证据详细列举与事实理由充分论证的火热程度相比，“严重损害债权人利

益”要件更显冷清，像一种无需证明当然要件。 

4.2. 必需的要件 

在公司人格否认的案件中，最高人民法院明确指出，这类案件在本质生属于“侵权纠纷案件”，按

照侵权请求权基础即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来追责。从侵权纠纷案件的本质来看，没有损害就没有保护，法

院特例否认法人的独立人格，也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对债权人权益进行倾斜的保护，并且如果不否认法

人独立地位，债权人的利益就无法得到其他救济。在债权人利益有被维护的情况下，没必要动用例外条

件，去否认公司独立人格。因此，“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应当是适用横向人格否认的实质因素。 

4.3. 判断标准 

在法院认定债权未受损害的情形中，主要包括法院认为债务人具有清偿能力以及债权本身设有担保

措施。债务人具有清偿能力的表现主要包括：债务人自有财产足以清偿债务、债务人正常经营，无证据

表明资不抵债或经营严重困难、债务人财产不存在不当减少、债务人在强制执行过程中已经履行了部分

还款义务等。如果债权设有担保措施，那么法院还会考虑担保措施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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